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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江区民政局关于下达涵江区2022年度民办养老机构省、市两级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

莆田市涵江区红景家园养老院、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镇幸福养老院、莆田市涵江区梧塘镇幸福疗养院、莆田市夕阳红老年综合服务中心、莆田市涵江区侨心养护院有限公司、莆田市涵江区爱心养老院有限公司和莆田市涵江区尊德安老院：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养老事业省级补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闽财社指〔2023〕81号)、《莆田市财政局莆田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市级养老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第二批）》（莆财社〔2023〕166号）文件精神，省级财政按床位运营补贴标准50%的比例给予补助，其余资金由市、县（区）按1:1比例负担。2022年度我区符合床位运营补贴的有7家，分别是莆田市涵江区红景家园养老院、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镇幸福养老院、莆田市涵江区梧塘镇幸福疗养院、莆田市夕阳红老年综合服务中心、莆田市涵江区侨心养护院有限公司、莆田市涵江区爱心养老院有限公司和莆田市涵江区尊德安老院，省级补助共计39.3万元，市级补助共计19.65万元（具体详见附件）。上述省级补助预算收入请列入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科目第1100406项“社会保障和就业”科目，支出列入第2296002项“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科目。请将市级补助资金列入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296002项“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2023年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第51301款“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科目。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请按照《莆田市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莆民〔2021〕47号)等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请根据2023年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另行下达)和补助资金额度，做好绩效跟踪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涵江区2022年度民办养老机构省、市两级床位运营补贴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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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涵江区2022年度民办养老机构省、市两级床位运营补贴资金分配表

	养老机构
	年平均入住床位数（张）
	省级补助金额（万元）
	市级补助金额（万元）

	
	合计
	非护理型
	护理型
	合计
	非护理型
	护理型
	合计
	非护理型
	护理型

	小计
	359.09
	189.28
	169.81
	39.3
	18.93
	20.37
	19.65
	9.47
	10.18

	莆田市涵江区侨心养护院有限公司
	39.9
	
	39.90
	4.79
	
	4.79
	2.39
	0
	2.39

	莆田市夕阳红老年综合服务中心
	29.95
	21.75
	8.20
	3.16
	2.18
	0.98
	1.58
	1.09
	0.49

	莆田市涵江区红景家园养老院
	70.76
	21.66
	49.10
	8.06
	2.17
	5.89
	4.03
	1.08
	2.95

	莆田市涵江区梧塘镇幸福疗养院
	84.68
	53.60
	31.08
	9.09
	5.36
	3.73
	4.54
	2.68
	1.86

	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镇幸福养老院
	65.12
	47.54
	17.58
	6.86
	4.75
	2.11
	3.43
	2.38
	1.05

	莆田市涵江区爱心养老院有限公司
	23.95
	
	23.95
	2.87
	
	2.87
	1.44
	0
	1.44

	莆田市涵江区尊德安老院
	44.73
	44.73
	
	4.47
	4.47
	
	2.24
	2.24
	0



